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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
列印時間：112.01.09 14:20

法規內容

法規名稱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

公發布日： 民國 99 年 08 月 03 日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110 年 06 月 01 日

發文字號： 臺教體署學(三)字第1100019147B號 令

法規體系： 體育/學校體育

 

一、教育部體育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

　　五年制前三年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規定，執行各課

　　程綱要應授基本能力，兼顧體育訓練正常化，確保學生基本學力，特

　　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
二、任務分工：學校各行政處室應分工合作，提供運動代表隊實施訓練相

　　關支援，包括課業輔導、心理輔導、場地設備及其他配套措施。

三、訓練時數、公假日數及球員休養期：

　　(一)運動代表隊學生每日訓練時數得依運動種類、訓練強度、內容及

　　　　週期等，由各校自行訂定合理時數，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，每日

　　　　訓練時數，至多以三小時為限；高級中等學校，每日訓練時數，

　　　　至多以三小時為原則，避免過度訓練及運動傷害。

　　(二)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，每學年以三十日為限。但國家代表隊培

　　　　訓或因賽程需求，檢具出賽計畫及課業輔導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

　　　　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　　(三)培訓及出賽，應請公假；其請公假日數併同其他假別總日數，不

　　　　得逾每學年上課日數三分之一。

　　(四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每學期期末考當週及前一週為休養期，休養

　　　　期間不訓練、不比賽，以利選手充分休息，並兼顧課業。

四、課程實施：

　　(一)各校應依據各級各類學校課程綱要正常教學，不得任意停課或改

　　　　授其他課程。

　　(二)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妥善規劃國中小彈性學習節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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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訓練管理（包括平時訓練、集中訓練及移地訓練）：

　　(一)品德教育：各校應依據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，將品德教育融

　　　　入訓練及競賽，培養學生具備運動家精神。

　　(二)生活輔導：各校應依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，定期辦理

　　　　防治教育及宣導，保障學生之身體自主權。

　　(三)安全管理：各校應建立緊急救護通報及處理機制，訂定運動傷害

　　　　處理程序，定期辦理運動安全教育研習，強化學生、教師及教練

　　　　預防及處理運動傷害能力。

　　(四)禁藥宣導：各校應辦理運動禁藥教育及防治事宜，維護運動員健

　　　　康及促進競賽之公平。

　　(五)科研介入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透過科研介入，以科學方法協助

　　　　教練評量選手體能及技術，避免訓練過量，減少運動傷害發生率

　　　　。

六、課業輔導：

　　(一)運動代表隊學生進行訓練及比賽，應以不影響學生課業學習為原

　　　　則，以維護學生受教權。

　　(二)學校應加強學生課業輔導，提升生活技能及表達能力，並依課程

　　　　綱要之目標及課程實施原則，建立賽前或賽後之補課措施，並於

　　　　學期前將課業輔導計畫提報學校（體育）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。

　　(三)採集中住宿實施訓練者（包括賽前及比賽期間採集中住宿者），

　　　　應合理安排學生作息。非上課期間應安排適當時段實施課業輔導

　　　　或安排學生自習功課，並得結合教育部現有政策，請課輔老師進

　　　　行個別輔導。

　　(四)課業輔導應進行學習評量，記錄成績，並輔導學生學業成績符合

　　　　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、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、國民

　　　　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訂

　　　　定之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補充規定之及格基準規定，並對未達及格

　　　　基準之學生加強課業輔導。

　　(五)各校得就運動代表隊甄選資格或選手參賽資格，訂定最低課業成

　　　　績基準。課業成績未達基準者，於課業輔導或補救教學後始得出

　　　　賽。

七、志工認輔制度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結合本署學校運動志工實施計畫

　　，或招募大學志工課輔團，建立認輔制度，支援學校辦理體育活動、

　　運動賽會、課後照顧，或擔任運動團隊及課餘活動之運動指導等事項

　　。



2023/1/9 下午2:21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-法規內容-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media=print&id=GL000443 3/3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

八、訪視及評鑑：

　　(一)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協助所屬學校規劃及建立補課機制，並得辦

　　　　理學生學力抽測，定期抽訪相關學校課程輔導計畫之執行情形。

　　(二)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定期訪視及評鑑，訪視及評鑑重點項目應包

　　　　括學校運動代表隊之訓練時數、公假日數、球員休養期機制、運

　　　　動傷害防護機制、課程安排及課業輔導機制、課業成績，瞭解所

　　　　屬學校是否研訂並執行相關策略，掌握學校課程教學及訓練現況

　　　　。

　　(三)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定期追蹤輔導紀錄，並得納入校長年終成績

　　　　考核及辦學績效參考指標。

九、考核方式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本注意事項之執行情形，得視實際

　　需要不定期辦理訪視及追蹤考核，並作為本署核定經費補助之參考。


